关于苏州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
职工债权清单公示

[bookmark: _GoBack]苏州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顺机器人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日作出（2025）苏05破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佳顺机器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作出（2025）苏05破22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于2026年1月12日对佳顺机器人公司对职工债权进行了公示，职工债权金额3272008.35元（不包含在诉职工债权金额）。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日期至2026年1月19日止。
职工对公示清单记载有异议的，请于2026年1月19日前向管理人提出，同时提交相关凭证。异议请求未被管理人采纳的，职工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按期提出异议则视为对公示金额的确认。
职工对公示清单记载如无异议，请于2026年1月19日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向管理人提供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管理人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圆融星座商务广场1幢2902室，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倪敏燕18262696426；邮编：215000。
特此公示。
苏州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职工债权清单
          
职工债权表           （单位：元）
	编号
	姓名
	职工债权金额
	备注

	1
	王锦峰
	180292.9
	

	2
	曾继珊
	137220.75
	

	3
	施荣
	111043.14
	

	4
	刘阳
	97624.6
	

	5
	鲁文亮
	74023.98
	

	6
	夏慧
	109977
	

	7
	孔宏宁
	193165.1
	

	8
	范燊健
	66133.92
	

	9
	施宇恩
	7612.81
	

	10
	李鹏
	190000
	

	11
	李园园
	31500
	

	12
	蔡雨嫣
	30940.37
	

	13
	闵宇
	金额待定
	诉讼中，金额暂不予确定

	14
	卢恒飞
	
	

	15
	倪志勤
	
	

	16
	何苗苗
	
	

	17
	赵烨
	
	

	18
	罗友忠
	
	

	19
	李小云
	
	

	20
	陈宇
	
	

	21
	郭启贤
	
	

	22
	罗晓伟
	
	

	23
	张宇
	
	

	24
	蒲红亮
	
	

	25
	刘雅娜
	
	

	26
	邵霞
	119370.22
	

	27
	尹苗苗
	45840.71
	

	28
	印丹
	25338.29
	

	29
	温怡佳
	35000
	

	30
	冯靖
	13233.5
	

	31
	殷慧琳
	17499.9
	

	32
	王展
	2250
	报销款不予认定

	33
	牛世举
	711510.5
	

	34
	张龙
	101479.53
	

	35
	吴育鹏
	164234.58
	

	36
	周连光
	144130.51
	

	37
	李志
	48000
	

	38
	张金亮
	280058.72
	律师费为普通债权

	39
	薛辛
	28000
	

	40
	蒋玉梅
	105747.71
	律师费为普通债权

	41
	尹邦进
	60689.95
	

	42
	蒋桥园
	20089.66
	

	43
	党强
	金额待定
	诉讼中，金额暂不予确定

	44
	丁全进
	
	

	45
	金阳阳
	
	

	46
	李彬洋
	
	

	47
	薛成刚
	
	

	48
	尹守章
	
	

	49
	姚宝军
	120000
	

	合计
	3272008.35
	



